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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珠山区档案馆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本市、本区有关档案管理的法律、
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制定和实施本馆档案管理制度、业务
标准和技术规范，集中统一管理区级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
其他组织的重要档案资料，保守党和国家秘密，维护档案完整与
安全。
（二）依法接收区直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
织有重要保存价值的档案资料并予以指导。
（三）征集散存在社会上反映我区各个历史时期、具有重要
保存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的档案资料，开展主动建档存史工作。
（四）安全、科学保管区级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按规定移交进馆的档案资料；开展馆藏档案资料的整
理、鉴定、保护、修复和统计等各项基础业务工作。
（五）开展档案资料提供利用服务工作。定期向社会开放档
案，依法公布档案，研究、编纂、出版档案史料，为党委和政府
决策提供参考，为社会提供服务。负责区直单位已公开现行文件
的收集、整理工作，承担政府公开信息的查阅工作。
（六）开展档案宣传和档案文化建设，举办档案陈列展览，
满足社会档案文化需要。
（七）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开展本馆档案信息化建设。
（八）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部门基本情况
机构设置情况：区档案馆，正科级，为区委直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区档案馆核定全额拨款事业编制4名。设馆长1名，副馆长1名。实际在编人员3人。
第二部分 档案馆2022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2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2022年档案馆收入预算总额为40.4万元，与上年预算相比增加152%，主要原因为人员变动。其中：当年财政拨款收入40.4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100%；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0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事业收入0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当年其他各项收入0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上年结余结转收入0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
（二）预算支出情况
2022年档案馆支出预算总额为40.4万元，与上年预算相比增加152%，主要原因为人员变动。其中：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34.6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86%，包括工资福利支出31.87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2.73万元；项目支出5.8万元，占支出总额的14%，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3.8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2万元。
按支出功能项目科目划分：一般公共服务33.1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82%；社会保障就业支出3.2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8%；卫生健康支出1.3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3%；住房保障支出2.8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7%。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31.87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79%；商品和服务支出6.53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6%；其他资本性支出2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5%。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2年档案馆财政拨款支出预算40.4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00%，与上年预算相比增加152%，主要原因为人员变动。具体支出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33.1万元；社会保障就业支出3.2万元；卫生健康支出1.3万元；住房保障支出2.8万元。
（4） 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本年政府采购预算2万元，较上年下降89%，主要原因为节约开支。
（五）政府基金收支情况
无政府基金收支预算
（六）2022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2年区档案馆“三公”经费年初预算安排0.4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
公务接待费0.4万元，比上年减0.01万元，主要原因：厉行节约。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
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
（七）整体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2年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完成全年工作计划，涉及金额40.4万元。
（八）一级项目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2年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一级项目1个，涉及资金     5.8万元，其中：二级项目0个。
（九）一级项目中各二级项目情况说明（部门本级）
[bookmark: _GoBack]无二级项目
第三部分  珠山区档案馆2022年部门预算表
（详见附表）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各部门结合实际进行解释。
（一）财政拨款：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反映事业单位附属的独立核算单位按规定标准或比例缴纳的各项收入。包括附属的事业单位上缴的收入和附属的企业上缴的利润等。
（六）上级补助收入：反映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填列事业单位用事业基金弥补2022年收支差额的数额。
（八）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2021年全部结转和结余的资金数，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金。
二、支出科目
对部门预算中涉及的支出功能分类科目（明细到项级），结合部门实际，参照《2022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规范说明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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